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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在现阶段农业保险中的定位与作用 

张乐春 

农业保险属政策性保险，政府在其中借助保险的外壳注入了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的政策内容。农业保险不

同于常规商业保险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政府在农业保险的运作中必然要发挥决定性的主导作用。本文通过

回顾我国农业保险开办历程，对农业保险特殊性进行简要论述，分析了政府职能在现阶段农业保险中的定

位与作用。 

  农业保险不同于常规的商业保险，具有商品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其独有的政策性要求配置全部社会

资源的政府必须要在农业保险的发展进程中，以其强制力和公信力切实发挥主导作用，已经开办农业保险

的国家也普遍在具体操作中实施了政府干预。 

  我国开办农业保险历程的启示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比较短。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保险几经起落，发展至今，可以概括为四个

阶段： 

  第一阶段为政府包办试点阶段。1949年 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开办了牲畜保险，并试办了

农作物保险。1950年至 1952年，共收取农业保险费 4800亿元，赔款 1800多亿元(旧人民币，1 万元旧币

合 1 元新币)。但是，随着经济体制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保险业发展的大环境受到制约。1958

年 12月，武汉全国财政会议正式决定：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保险公司事实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代表政府开办农业保险，开办的险种、规模

以及赔款全部由政府包办。 

  第二阶段为政府主办阶段。1982年，国务院《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通知》提

出逐步试办农业保险；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指出应积极兴

办农村保险事业；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中再次指出应积极发

展农村各种保险事业；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保险事业管理的通知》强调了农业保险的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扶持对农业的保险事业的发展。 

  在此阶段，政府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仍处于主办地位。 

  第三阶段为政府主导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竞争加剧，由于农险赔付过高，商业保险公司开始调整农险

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农险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从 1992年开始，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险险种

和农险机构、从业人员，均在不断萎缩，保费收入由高峰期的 14亿元下降到 2.2亿元。为了切实加强“三

农”保险保障，重振农业保险，从 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都在“一号文件”里将农业保险作为“三农”工作的

重要内容。保监会 2004年工作安排中，把发展农业保险作为了重中之重。2004年以来，安华农业保险、

上海安信、黑龙江阳光、四川安盟等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不同地域开展农业保险试

点，中国的农业保险从此进入新一轮发展时期。2007年，财政部《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

明确提出，农业保险试点要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要求各级政府在开展种植业保险工作中，在组织领导、

宣传发动、方案制定、政策支持和维护稳定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正是由于坚持政府主导，试点工作取得

了丰硕成果，中国的农业保险得以向纵深发展。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第四阶段为政府引导阶段。2008年以来，随着各地农业保险由试点转向全面铺开，国家政策也发生明显

转变，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政府也由组织者转换身份成为市场运作的引领者。“主导”与“引导”虽是

一字之差，但整个政策意图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变。 

  纵观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政府在各阶段农业保险中所发挥的作用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第一、二阶段，政府职能越位。正如那个年代所有的经济、社会事务一样，政府取代保险经办主体，

对农业保险实行包办，保险公司没有自主权，农业保险运作受到束缚，最终导致农险业务全面衰竭。 

  在第三阶段，政府职能到位。农业保险是为保护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肉、蛋、奶充足供应而采取的政

策措施，说到底，农业保险是一种国家需求。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充分发挥了农业保险政策性优势，有效

弥合了因供给与需求不足而造成的市场运作失灵，保证了在大数法则框架下农业保险的参与率，同时也规

避了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在第四阶段，政府职能缺位。随着农业保险试点的成功推进，政府职能由主导转变为引导，意图运用

杠杆效应，以较小的行政和经济资源投入来推动农业保险市场化运作。但在此阶段，农业保险还属于新生

事物，处于发展的起步时期，农民保险意识还较淡漠，自主需求不足，过早的市场化运作，容易导致农业

保险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分析 

  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除具有大众风险分散工具的一般特质外，还具有一些特殊属性，并为农业

保险开办带来了特殊困难。 

  1.农业保险标的分散。农业保险点多、面广、线长，经营比较分散，加之农村交通不便，给农业保险

的展业、承保前风险评估以及风险控制造成了极大困难，仅靠经办公司自有人员、装备等，无法实现逐户

承保和逐地块查勘。 

  2.道德风险难以控制。道德风险分为“事前道德风险”与“事后道德风险”。由于农业保险参保时间集中，

被保险人数量庞大，保险公司无法控制每一个被保险人的投保行为，使被保险人在投保时有漏洞可钻，产

生投机获利心理，出现虚保、冒保、替保、垫保等违规投保行为，衍生了“事前道德风险”。另外，由于农

业保险常发生大范围出险情况，保险公司短时间内无法全部了解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只能依赖于投保人

的报告，无灾报损、小灾大报、串换标的等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导致了“事后道德风险”。 

  3.逆选择现象较为严重。在农业保险投保期间，农民往往根据上一年或本年度灾害发生情况来选择是

否参保，或有目的地投保风险较大的标的，使危险集中。大量逆选择行为不仅损害了其他被保险人的利益，

且导致保险公司赔偿金额剧增，甚至造成收不抵支，农业保险发展也无以为继。种植业保险逆选择主要表

现在选择发生自然灾害频率高的区域或作物投保，畜牧业保险逆选择主要表现在选择老、弱、病等危险大

的标的投保。 

  4.农业巨灾风险难以规避。常规商业保险为规避“巨大风险”，一般约定战争、骚乱、核爆炸、地震，甚

至酒驾等均不属于保险责任，有效保证了特大灾难性事故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农业生产的风险主要来自自

然灾害，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不规则性、突发性、损失巨大等特性，“特大灾难性事故不会发生”这一可

保条件不能满足，从而使农业保险的超赔风险始终存在。2007至 2009年，安华农业保险公司连续三年在

吉林省开办农作物种植保险，其中经历了 2007年和 2009年两次历史罕见旱灾，三年总保费收入实现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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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而累计支付赔款则达 14.37亿元，平均赔付率达到 86.77%。其中，尤以 2007年因旱灾特别严重，赔

付率达到 146.51%，当年超赔 3.4亿元。 

  5.农业保险信息不对称。对于农业保险而言，参保农户种了几块地，每块地种什么品种，地块的名称、

位置、边界四至，每块地的品质特征及风险程度等信息只有农户自己知道，保险公司目前尚无法做到全面

详实了解，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以吉林省榆树市为例，农作物种植保险年均参保农户 20万户，以每户

平均 5 块地计算，年参保地块 100万块。受农作物生长周期限制，每年的承保、理赔时间分别只有 1 个月，

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保险公司是无法在短时间内甄别和掌握的。 

6.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使其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社会效益，而社会效益不可能通过市场机

制实现。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及由此产生的高费率，使保险公司的有效供给与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

二者利益难以达成一致，形成有效保险需求，市场运作方式因此失灵。政府通过运用法律、政策、行政资

源、财政补贴等手段来进行干预，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 

  7.农业保险专业性强。农业保险涉及植物学、畜牧学、气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需要专业人才支撑。

但放眼我国各地开办的农业保险，由于近 10年农业保险业务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大量农业保险人才流失，

有着丰富农业保险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寥寥无几。通常的情况是：懂保险的人不熟悉农业，而熟悉农业的

人又不懂保险，培养真正既懂农业又精通保险的人才尚需时日。这就给开展大规模的农业保险业务带来了

诸多困难。换句话说，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从以上农业保险的特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立法支持是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我国农业保险从试办直到今天全面铺开，仍没有一部专

门针对农业保险的法律。从国外成功的经验看，无论国之大小，发展历程之长短，民族习性之异同，开展

农业保险都坚持了法律先行。事实上，国外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经营管理费补贴政策、强制推行

政策等等都是由法律来作出明确规定的。 

  ——国家财政投入是农业保险开展的内在要求。综观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许多国家都给予了政

府支持，主要措施则是为保险公司提供财政补贴，包括保费和经营管理费的补贴。我国新一轮农业保险之

所以能够开展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财政补贴政策上的突破。正是由于财政保费补贴政策的出台，

才给我国农业保险的重新开办创造了条件。 

  ——以政府为主导的多方协作是农业保险开展的必要条件。农业保险标的分散、涉及面广，绝不是保

险公司一家可以承办的。同时，农业保险履行的是社会责任，涉及到财政、民政、气象、农业、畜牧等多

个方面，需要以政府为统领、多部门参与统筹。 

  ——法律规定的强制或法律规定的事实上的强制是一国推行农业保险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无论

是商业保险还是农业保险，遵循的都是大数法则。尤其是农业保险，为实现社会效益，没有足够的参与率

是达不到应有效果的。美国最初 40年的试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真

正解决的，是供需双方的价格承受能力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保险公司能够承受得起、农民能够买得起”。

但这对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却并不起太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农民不是买得起就一定会买，这和农民素质

高低没有关系，但却和农民长期以来的生产和生活习性紧密相关。而这种不习惯或不愿意利用保险分散风

险的习性并不能自发或自动地改变，这就是成功开办农业保险的国家之所以采取强制或事实上强制的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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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发挥政府在现阶段农业保险中的主导作用 

  通过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对农业保险特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农业保险是一项社会

化系统工程，是政府保护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要使农业保险持续稳定发展，特别是现阶段全社会的农

业保险意识和农业保险政策及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和成熟的时期，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法律法规、配套

政策、财政支持、行政资源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一)加强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保障 

  一是制定出台农业保险法。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规范商业保险的《保险法》是不适用或不完全适

用于农业保险的。因此，应尽快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实施细则，对农业保险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

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政府作用、农民参与方式、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赔资金的

处理方式、税收、有关部门配合、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

的协调运作。 

  二是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根据政府对农业、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有关国计民

生的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生产实行法定强制保险，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 

  (二)加强农业保险的配套政策保障 

  一是建立税收优惠政策，构建“以险养险”新模式。对经办农业保险的主体，应免除所有业务的营业税

与所得税，减免的税收用于补充农业保险经办公司的费用不足以及充盈超赔风险基金，实行“以险养险”。 

  二是通过整合国家支农资金，从粮食直补、农机补贴、良种补贴、阳光工程等国家对农民的各项补贴

和民政救灾资金中整合一部分作为农民自筹保费，解决农民自筹保费收缴难的问题。 

  (三)加强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保障 

  一是逐步降低县级财政补贴比例。农业大县基本属于财政穷县，目前，15%的县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

使很多农业大县财政压力巨大。以吉林省农安县为例，2010年，农安县投保粮油作物 18.7万公顷，总保费

5600万元，县级财政需补贴保费 840万元，对一个还要依靠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的县级财政来说，如此巨

额的保费补贴资金形成了非常沉重的压力。 

  二是给予经营费用补贴。为降低政策性农业保险费率，减少保险费中经营费用的支出，保险公司经办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费用应由各级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 

  三是建立巨灾风险基金。本着风险共担的原则，建立三级风险共担机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除了用于

当年赔款及相关费用，节余部分按一定比例提取作为风险基金，省级建立超赔风险基金，国家建立巨灾风

险基金。 

  四是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国家成立农业保险再保险公司，或由财政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补贴，

由保险公司自行购买农业保险再保险，也可以由财政为商业性再保险公司提供补贴，由其承保农业保险再

保险。 

  (四)加强农业保险的行政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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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加强对农业保险的组织领导。地方政府应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纳入中心工作，成立由保险监管、财

政、农业、畜牧、林业、水利、气象、民政、税务、银信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

织领导。 

  二是整合行政资源。充分利用农经、农技、畜牧及乡村两级行政资源，全力开展农业保险的宣传动员、

承保组织、保费收缴、灾害普查工作，并建立目标考核联动机制，自上而下形成工作合力。 

  三是整合技术资源。充分利用农网、气象、统计等平台，尽快建立农业保险数据模型和数据库，为农

业保险业务开展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它首先是一项政府实施的政策，其次才是一种风险分散工具。站在这个角度，

政府在现阶段农业保险运行中，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应切实发挥主导作用。 

  

 


